宜蘭縣立吳沙國民中學「環境教育保護小組」設置要點
1、 依據：
1. 環境基本法第9條。

2. 教育部86.12.15日台環字第86125919號函辦理。

3. 本校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計畫（99-101年度）。

2、 主旨：
1. 健全學校環保組織，發揮環保教育功能。

2. 推動環境教育，加強環保措施，維護環境品質。

3. 培養師生對環境保護責任與義務的正確態度。

3、 工作重點：
1. 擬定校園環保教育實施計畫。
2. 蒐集環保教育資訊實施計畫。
3. 加強環保教育宣導及教學。
4. 規畫環保教育設施。
5. 加強校園美化綠化，提供良好學習環境。
6. 加強環境衛生，撲滅登革熱病媒蚊。
7. 推動垃圾分類、減量及資源回收。
8. 校園環境污染及噪音防制。
9. 舉辦與環保教育有關之系列活動。
10. 執行上級單位推行環境教育有關事項。
4、 督導考核：
1. 年度工作計畫列入學校行事曆，依進度確實執行，並嚴加考核。
2. 環境保護小組每學年開會二次，由校長為召集人，就預定工作執行提出檢討，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3. 配合本校每週生活教育競賽，由值週教師及環境糾察實施環境衛生檢查，績優班級於隔週頒獎表揚，學期累積優勝者於學期末頒獎表揚。
4. 由環境教育保護小組不定期考核執行成效，並公布班級優缺點，以作為改進。
5. 全校同仁均應善盡督導，推動責任，執行不力者，促其檢討改進；認真負責，績效良好者，除做為終年考核加分依據外，並推薦參加環保有功教師遴選，以示鼓勵。
5、 組織成員：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備註

	校長
	吳錫傳
	召集會議及綜理全盤組務事宜
	

	學務主任
	陳昱宣
	訂定年度計畫及考核環境事宜
	

	教務主任
	許志成
	環境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事宜、各式環境教育學藝競賽實施
	

	輔導主任
	李宜恭
	結合社區推展環境教育事宜
	

	家長會長
	楊上陞
	協助節能推行、配合辦理業務執行
	

	衛生組長
	曾郁芬
	環境業務實際執行及宣導策劃者
	

	事務組長
	王金蓮
	環境整潔及校園綠美化美觀整理。
	

	護理師
	陳憶紅
	學生衛生教育宣導事宜
	

	教師代表
	陳惠真
	針對環境教育實施提出興革意見
	


6、 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